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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杭州项目申报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关于印发《余
杭区支持知识产权创新、鼓励提质创优财政扶持
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企服: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一）鼓励知识产权创新与加强保护

1.鼓励知识产权获权、实施与保护。
（1）对境内外授权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企事业单位，下同），每件按其获得专利权所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年费除外）的 50%进行资助。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完成登记每件进行资助。以上知识产权获权资助有效期均自授权公告日起一年内，且企事业单位注册地址和专利获权地址均需在余杭区。
（2）著作权登记奖励。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摄影、建筑作品；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等，每件作品进行奖励。
（3）对利用专利、商标质押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给予实际贷款额上年末一年期 LPR 的 一定比例进行贴息资助。
（4）知识产权维权补助。区内企事业单位在知识产权受到不法侵害或受到不实侵权指控时，积极开展维权行动并获得成功的，按其维权费用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5）对注册在辖区内，经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备案成功，且符合我区产业政策导向的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给予资助。
（6）对新获批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给予资助。
（7）对新获得驰 名 商 标认定的企业，给予资助。
2.强化知识产权引领示范作用。
（1）对首次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省级知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的给予资助。对从区外新引进已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和省级知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经审核确认在有效期内的，按首次认定的同级标准给予资助。
（2）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异奖的专利权人给予资助，对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异奖的专利权人给予资助；对获得浙江省专利金奖、优异奖的专利权人给予资助；对获得杭州高价值知识产权智能产品创新创意大赛金奖、银奖的专利权人给予奖励。
（3）优异著作权奖励。对获得国家级奖项的著作权登记作品，给予奖励；对获得浙江省级奖项的著作权登记作品，给予奖励。
（4）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机构出具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的企业，给予实际发生认证费用一次性资助。
（5）对推进品牌战略新获得“中国商标金奖”的企业给予资助。
（二）鼓励企业质量提升和争创品牌
（1）对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组织给予资助，对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创新奖的组织给予资助，对获得杭州市人民政府质量奖、杭州市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创新奖的组织给予资助。
（2）对获得区人民政府质量奖和区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创新奖的获奖组织给予 资助，并颁发证书和牌匾；对“鼓励奖”获奖组织颁发证书。
（3）企业获得“浙江制造”认证的，给予资助。 获得“浙江农产”“浙江服务”认证的，给予资助。
（三）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
（1）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浙江制造”标准）、省市地方标准和长三角区域标准的研制项目第一起草单位，完成一个标准项目，给予一次性资助。



（2）标准制定第一起草单位为行政单位、非在余杭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第二起草单位（特指企业）减半资助。
（3）对参与国 家标准的研制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4）对国内标准修订项目，连续主导起草的，减半资助。国内标准首次发布时为非“第一起草单位”，标准修订时成为第一起草单位，予以全额资助。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